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５０％ － ２００％

盈利

：

１７

，

００２

万元

盈利：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

４７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２５

元

－０．２７

元 盈利

：

０．１０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公司梅县荷树园电厂三期顺利投产，营业收入有所增加，同时公司抓住市场形势变化，加强成本

控制，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０

，

０８４

，

４６６

，

１７５．０４ ８３

，

５１７

，

２５２

，

４６７．９６ １９．８４

营业利润

８

，

０５８

，

４３７

，

６５４．１９ ４

，

５４２

，

３０６

，

４２４．２０ ７７．４１

利润总额

８

，

８０１

，

２８２

，

３１７．３９ ６

，

３２８

，

５６０

，

４２５．４８ ３９．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

，

３７８

，

００６

，

１９１．６１ ５

，

２３６

，

９３８

，

６０８．４３ ４０．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２．４７ １．７４ ４１．９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３６％ ３４％ －２．６４％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０７

，

６１１

，

８３９

，

３３６．９８ ８５

，

２１１

，

５９４

，

２０７．３０ ２６．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６

，

７３８

，

１０５

，

３０４．１０ １７

，

６０６

，

８６５

，

８１４．２４ ５１．８６

股本

３

，

００７

，

８６５

，

４３９．００ ２

，

８１７

，

８８８

，

７５０．００ ６．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８．８９ ６．２５ ４２．２４

注：报告期内，公司公开增发股票并上市导致公司股本增加，按照最新股本调整了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

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总额、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等同比增长均超过

３０％

，主要原因是：

公司坚持自主创新，通过技术、产品、管理升级推动企业转型，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带动管理创新、营销渠

道创新，充分发挥公司技术领先优势、品质品牌优势、全产业链的优势、规模成本优势；向管理要效益，通过提

升内部管理水平、深化销售渠道管理、做强自主品牌出口，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盈利能力。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中披露，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４０％～－

５５％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相比

：

－４０％～－４８％

盈利

：

５９３６

万元

盈利：

３０８７～３５６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 经公司销售部门努力拓展市场业务和费用有效控制，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公司业绩下滑情况有所缓

解。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业绩下滑的幅度比原先预告的幅度要小，且

下滑幅度不超过

４８％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要求，本公司就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伊利股份（

６００８８７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中国工商银行

－

鹏华优质治理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ＬＯＦ

）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０６％ １８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１２％ １２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日终数据。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鹏华基金关于增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鹏华产业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

行”）签署的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浦发银行为鹏华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基金代码：

２０６０１８

）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以通过浦发银行的各基金销售网点办理本基金的开户、认购等基金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规

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本基金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

情：

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２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７５５－８２３５３６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进行大宗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收到股东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瑞华”）通过上海证

劵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进行大宗交易的通知，有关情况如下：

江苏瑞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减持我公司股票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交易价格为

４．３２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减持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价格为

４．５２

元

／

股。

上述事项江苏瑞华合计减持我公司股票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５４３％

。 本次减持后，江苏瑞华

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７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６３％

。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贤成矿业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２２

号

通讯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

１

号凤凰广场

Ｂ

座

２６

楼

签署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贤成矿业

、

上市公司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贤成矿业股

份合计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证券法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收购办法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１５

号准则 指

《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

变动报告书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０４２４９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１２９９６２－１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

（地税）

３２０１２１７５１２９９６２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张建斌 董事长 男 中国 南京 无

王泽源 总经理 男 中国 南京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达到或者超过

５％

以上的发行

在外股份情况。

第三节 继续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贤成矿业的

７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若发生减持行为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额及比例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及

１５

号准则，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共计持有贤成矿业

７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流

通股，占贤成矿业总股本的

４．７６３％

。

二、本次减持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减持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价格为

４．３２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减持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交易价格为

４．５２

元

／

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在贤成矿业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７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６３％

流通股

合计

７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６３％

流通股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签署本报告书前六个月内，无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贤成矿业股

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无。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贤成矿业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文本

上述备查文件备置地点：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 系 人：马海杰 苏继祥

联系地址：广州 珠江新城 华夏路

８

号 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附表：

基本情况

：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青海省西宁市

股票简称 贤成矿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址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其 他

□

赠 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

５．３１％

（

总股本为

１

，

６０１

，

８４５

，

３９０

股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８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０．５４３％

（

总股本为

１

，

６０１

，

８４５

，

３９０

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减持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3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

2013-003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

GMP

证书》，证书编号

CN20120162

，认证范围为大容量注射剂，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

特此公告。

西藏海思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1318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13-003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平安证券

2012

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

在中国货币网披露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同业拆

借市场成员披露

2012

年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发〔

2012

〕

279

号）的规定，本公司附属公司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2012

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监管报表、利润表及净资本计

算表将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上进行披露。

平安证券

2012

年度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监管报表、 利润表及净资本计算表请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罗爱华女士主

持，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１１

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会议以同意票

１１

人，反对票

０

人，弃权票

０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和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集团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为了快速进入终端市场，并进一步布局终端产品供应链，拓展中高端客

户市场，梯次发展一体化的康达尔品牌农业产业，从而实现集团农业产业总体战略，打造现代都市农业。 本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和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尔贸易公司”）与厦

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兴公司”）和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生泰公司”）的全体

股东自然人李明星、自然人吴晓燕、自然人陈水路、自然人林妍、自然人张屿涵、自然人洪晓玲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分别以人民币

４

，

８３２．５４

万元收购牧兴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以人民币成

８５

万元收购源生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其中：本公司收购牧兴公司

９０％

和源生泰公司

９０％

的股权；康达尔贸易公司收购牧兴公司

１０％

和源

生泰公司

１０％

的股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告了《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股权收购意

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５４

）， 本次交易是签署正式股权收购协议， 是对上次合作意向的具体实

施。

一、交易概述

１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和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康达尔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达尔贸易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与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兴

公司”）和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生泰公司”）的全体股东自然人李明星、自然人吴晓燕、自

然人陈水路、自然人林妍、自然人张屿涵、自然人洪晓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分别以人民币成

４

，

８３２．５４

万

元收购牧兴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和以人民币成

８５

万元收购源生泰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本公司收购牧兴公司

９０％

的股权和源生泰公司

９０％

的股权，需支付收购股权价款为人民币

４

，

４２５．７９

万元；康达尔贸易公司收购牧

兴公司

１０％

的股权和源生泰公司

１０％

的股权，需支付收购股权价款为人民币

４９１．７５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厦门牧兴实业有限

公司和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收购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自然人李明星，身份证号：

３５０４０２１９５１０７２１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后埔东二里

６０

号

４０６

室，现为

牧兴公司和源生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２

、自然人吴晓燕，身份证号：

３５０２０２１９６４０４１２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１９

号之一

３０２

室。

３

、自然人陈水路，身份证号：

３５０２２１１９７１１１１８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二里

２０９

号

３０３

室。

４

、自然人林妍，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０１９７５０８２７ＸＸＸＸ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西华路

１３

号一幢

３０２

房。

５

、自然人张屿涵，身份证号：

３５０２０３２００４０５０６ＸＸＸＸ

；广东省潮州市。

６

、自然人洪晓玲，身份证号：

３５０２２１１９７５０３２６ＸＸＸＸ

。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前埔一里

２３６

号

３０５

室。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厦门牧业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住所：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后垅村凤梨山（畜牧发

展公司办公室），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猪、畜禽饲养；批发、零售：饲料”。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权登记现状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李明星

４０ ４０

２

吴晓燕

２０ ２０

３

陈水路

２０ ２０

４

林妍

１５ １５

５

张屿涵

５ ５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８２５Ａ３６８３

号《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审计报

告》，该审计为无保留意见事项的审计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厦门牧兴实业有限

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３９

，

５５１

，

５８０．５９

元，负债总额为

３２

，

６３２

，

８４１．０８

元，净资产为

６

，

９１８

，

７３９．５１

元，营业收入为

２７

，

７０２

，

７８０．３３

元，营业利润为

－２

，

８６０

，

７３３．１１

元、净利润为

－６５４

，

０４６．８２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

－２

，

２９３

，

５５２．９９

元。

本公司委托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资产情

况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３

号），本次资产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此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

估结论：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资产总额账面值

３

，

９５５．１６

万元，评估值

６

，

５２５．６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２

，

５７０．４９

万元，

增值率

６４．９９％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３

，

２６３．２８

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相等，无增减变动；净资产账面值

６９１．８７

万

元，评估值

３

，

２６２．３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２

，

５７０．４９

万元，增值率

３７１．５３％

。

２

、 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对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４

，

８３２．５４

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４

，

１４０．６７

万元，增值率

５９８．４８％

。

３

、对评估结果选取的说明：收益法与成本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１

，

５７０．１７

万元，差异率为

４８．１３％

，差异的

主要原因：

１．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资产基础法运用在整体资

产评估时不能合理体现各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性。收益法则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

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从理论上讲，收益

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２．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而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中体现了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存在的无形资产价值，如客户资源、品牌价值

等。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４

，

８３２．５４

万

元，人民币大写金额为：肆仟捌佰叁拾贰万伍仟肆佰元整。

（二）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

６１９

号

１５１６

室，注

册资本：

３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鲜冻畜禽产品、预包装食品”。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厦门源生泰食品

有限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股权登记现状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李明星

１８ ６０％

２

吴晓燕

６ ２０％

３

洪晓玲

６ ２０％

合计

３０ １００％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出具了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８２５Ａ３６８２

号《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审计报

告》，该审计为无保留意见事项的审计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厦门源生泰食品有

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３

，

９５４

，

２７２．３６

元，负债总额为

１４

，

４００

，

８３８．５１

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４４６

，

５６６．１５

元，营业收入

为

１６

，

３３２

，

８５７．４４

元，营业利润为

－３

，

４３５

，

０９４．８６

元、净利润为

－３

，

４３２

，

４３４．８６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８８４

，

０２４．６２

元。

本公司委托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的资产

情况进行了评估，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２

号），本次资产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此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评估结论：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账面值

３９５．４３

万元，评估值

４０９．５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１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５８ ％

；负债总额账面值

１

，

４４０．０８

万元，评估值

１

，

４４０．０８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净资产账面值

－１

，

０４４．６６

万元，

评估值

－１

，

０３０．５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４．１６

万元，增值率

１．３６ ％

。

（三）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生猪产业链各个节点包

括优质种猪选配、养殖模式、屠宰加工、配送、终端渠道等建立了较为成型的商业运营模式，处在发展扩张期

阶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目标公司的资产和债务

１．

厦门公司目前的现有资产、负债和权益以附件一《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厦门源生

泰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明细表；附件二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８２５Ａ３６８３

号《厦

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月

１０

月审计报告》 及国浩审字 ［

２０１２

］

８２５Ａ３６８２

号 《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审计报告》； 附件三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牧兴实业

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３

号）及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深

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２

号）为准。

２．

交易对方保证，上述

２．１

所述目标公司的资产是真实的，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为目标公司所控

制和使用，否则本公司或目标公司因此遭受损失，本公司有权向交易对方追索。

３．

交易对方保证，除上述

２．１

所述目标公司所列示的债务及或有债务以外，厦门公司无其他任何债务及

或有债务。 如果目标公司存在没有列示的其他负债及或有债务，则本公司有权向交易对方要求返还相应的

股权转让款，若本公司或目标公司因此遭受损失，有权向交易对方追索。

４．

交易对方李明星出具承诺函以个人名义担保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订前没有发生潜在的担保或其他

评估报告中未列及的负债，该承诺函作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股权转让金额

经协商，双方同意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依据评估结果确定为

４

，

８３２．５４

万元；因厦

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在厦门、深圳、福州、泉州和漳州等城市设立了

４４

个网点，双方同意厦门源生泰食品

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８５

万元。本公司和康达尔贸易公司购买股权及应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详情如下：

１

、本公司向自然人李明星购买其持有牧兴公司

３０％

和源生泰公司

５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４９２．２６

万元，牧兴公司和源生泰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

、本公司向自然人吴晓燕购买其持有牧兴公司

２０％

和源生泰公司

２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９８３．５１

万元，牧兴公司和源生泰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３

、本公司向自然人陈水路购买其持有牧兴公司

２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９６６．５１

万元，牧兴公

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４

、本公司向自然人林妍购买其持有牧兴公司

１５％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７２４．８８

万元，牧兴公司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５

、本公司向自然人张屿涵购买其持有牧兴公司

５％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４１．６３

万元，牧兴公

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６

、本公司向自然人洪晓玲购买其持有源生泰公司

２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７

万元，源生泰

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７

、康达尔贸易公司向自然人李明星购买其持有牧兴公司

１０％

和源生泰公司

１０％

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

４９１．７５

万元，牧兴公司和源生泰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毕后，本公司持有牧兴公司

９０％

和源生泰公司

９０％

的股权，康达尔贸易公司持有牧兴公

司

１０％

和源生泰公司

１０％

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在本协议书签订后一周内，本公司和贸易公司以货币方式向交易对支付

４０％

的股份收购款（本公司已

支付的诚意金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转为此笔股权款的一部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的第一周内支付

１０％

的股份收购款；

３０％

的股份收购款在办理完股权工商变更满一年后的

７

日内支付， 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

商业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作为本公司延迟支付交易对方的相应补偿；如在此期间，本公司在二级市场发

行或定向增发本公司股票，则乙方有权选择让甲方以股票方式支付股份收购款（但仍需相关的证券管理部

门核准）。 剩余

２０％

的股份收购款作为本次协议交易对方履约的保证，其中

１０％

的股份收购款作为目标公司

的现有三个养殖场的租赁合同续租的保证金， 若目标公司的租赁合同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８

日到期后续租期限少

于

５

年，则本公司有权不支付此笔保证金；剩余

１０％

款项作为目标公司税务及员工工资社保风险的保证金，

若两年内发生任何在本协议签订前的目标公司税务或员工工资社保责任，则本公司有权将相应损失从此笔

保证金中扣除，若损失超过保证金数额则全额扣除。若在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满二年后，交易对方不存在本

协议约定的各种违约行为，本公司则在

７

日内将该笔款项支付给交易对方。

（三）股权交割

本公司和康达尔贸易公司依本协议向交易对方支付完

４０％

的股份收购款之日起

１０

日内，交易对方和目

标公司应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及其他工商变更文件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否则即

视为交易对方违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本协议约定核准厦门公司工商变更的时间，即为股权交割的时间。

如果交易对方和目标公司违约，导致股权交割日被推迟一个月以上，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本公司也

有权单独或者同时主张违约金，违约金以本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的款项为基数，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两

倍计算违约金。

（四）相关税费

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之税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协议各方自行承担。

五、收购股权的目的

根据集团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本公司确立了集团的农业产业总体战略：即以终端市场为导向，以产业

链前端为支撑，以饲料基地为战略纽带，布局终端产品供应链，梯次发展一体化的康达尔品牌农业产业。 其

中，在集团农业战略实现的第一阶段，将以中高端猪肉及品牌鸡蛋产品撬开终端市场。鉴于厦门牧兴实业有

限公司、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生猪产业链各个节点包括优质种猪选配、养殖模

式、屠宰加工、配送、终端渠道等建立了较为成型的商业运营模式，处在发展扩张期阶段；同时，因厦门源生

泰食品有限公司在厦门、深圳、福州、泉州和漳州等城市设立了

４４

个网点，故本次收购牧兴公司和源生泰公

司两家公司是作为集团实现农业产业总体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快速进入终端市场，并进一步

布局终端产品供应链，拓展中高端客户市场，梯次发展一体化的康达尔品牌农业产业，从而实现集团农业产

业总体战略，打造现代都市农业。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股权收购是集团为实现农业产业总体

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快速进入终端市场，并进一步布局终端产品供应链，拓展中高端客户市场，梯

次发展一体化的康达尔品牌农业产业，从而实现集团农业产业总体战略，打造现代都市农业。本次交易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价值

为依据，确保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８２５Ａ３６８３

号《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审计

报告》和国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８２５Ａ３６８２

号《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审计报告》；

４

、 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牧兴实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３

号）和厦门源生泰食品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２

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七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同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

元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21

日起，国元证券开始代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新增部分基金代销业务适用范围： 光大保德信添天盈季度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360019

，

B

类

360020

）。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范围：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1

）、光大保德信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代码：

360003

）、光大保德信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5

）、光大保德信新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6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07

）、光大保

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360008

；

C

类：

360009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0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1

）、光大

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2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A

类，

360013

；

C

类，

360014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6

）、光大保德信

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360021

，

B

类，

360022

）。

二、基金转换业务说明

1.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2.

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3.

基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金投资者

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1).

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2).

转换费用：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1－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

购费率差

/

（

1＋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各股票型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 则该基金计

算补差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视为

0

；

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得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之

差。

具体赎回费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的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

(3).

转入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4.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2).

基金转换采取

"

未知价

"

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3).

基金转换遵循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

,

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100

份，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00

份时，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4).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5).

转换费用中申购补差费实行外扣法收取，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6).

光大增利

A

类（

360008

）和光大增利

C

（

360009

）类之间不能相互转换，光大添益

A

类（

360013

）和光大添

益

C

（

360014

）类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5.

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1).

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

,

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2).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T＋1

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进行确

认，确认成功后为基金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3).

本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6.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3).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的转

出申请；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按规定予以公告。

三、咨询办法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国元证券各销售网点咨询以及办理开户、申购、基金转换等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进行咨询。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2-888

，

021-53524620

；公司网站：

www.epf.com.cn

。

投资者可拨打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至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95578

；

国元证券门户网站：

www.gyzq.com.cn

。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8

日


